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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

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相關事宜

，自即日起請依照內政部訂定之「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

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

區作業要點」規定辦理。原臺南市政府98年8月21日函頒

之「臺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

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非公務事

由赴大陸地區作業規範」同時停止適用，請 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依「聘用人員聘用條例」或「行政

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」進用之人員、學校校長

、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及依「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

管理辦法」規定進用之駐衛警察，申請赴大陸時均適用上

開作業要點規定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各處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法制處法規審議科、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（刊登政府公報

）、臺南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 2011-07-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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